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289号

违法行为人沙某，女，哈萨克族，群众，初中，已婚，1982年出生，43岁，工作单位：无，户籍地：新疆额敏县玛热勒苏镇xx号，现住址：额敏县老街新天地xx号。违法犯罪经历:无。
现查明：2026年04月01日15时许，在额敏县团结路xx号阿某的出租房屋内与姐姐沙某因家庭纠纷言语不合发生纠纷，后沙某用手掌扇了妹妹阿某的面部两巴掌，并拽妹妹阿某的头发。

    以上事实有：违法行为人沙某的陈述、受害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申请书、户籍证明、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综上所述，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情节较轻之规定，对沙某进行行政拘留五日。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额敏县公安局
二0二六年四月二日
